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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办，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二层单位：
因人员变动，现将调整后的县民政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秦康文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杨从香  县民政局局长
副组长：钟海明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桂珍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伍  洲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成  员：兰韦君  综合股股长
莫莹莹  综合股副股长
周国燕  综合股副股长
蒋  鹏  社会救助股股长
罗春华  社会救助股副股长
李志梅  社会救助股副股长
秦艳琼  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股长
徐书法  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副股长
白开荣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股长
韦泳乡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尹新琼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余丽芳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侯  静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廖成双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韦国东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县政府以及民政部、自治区民政厅、桂林市民政局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全县民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应对措施，协调解决全县民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重大问题，指导各乡镇民政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二、工作机构及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指导组、内部防控组6个专项工作组。
（1） 综合协调组（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  长（主任）：杨从香  县民政局局长
成  员：兰韦君  综合股股长
莫莹莹  综合股副股长
蒋宝丽  综合股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全县民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协调、调度以及信息汇总、报送和监督等工作；负责县民政局机关办公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制定机关办公场所人员进出管理措施，组织实施局机关办公场所消毒、通风等防控措施，做好防护用品、消毒产品等物资保障工作，指导局属二层单位做好本单位防控工作。
（2） 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桂珍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组  员：蒋  鹏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
罗春华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副股长
李志梅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副股长
周国燕  县民政局综合股副股长
黄  颖  县民政局综合股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统筹协调民政系统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视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开展物资募集、分配等工作。
（3） 业务指导组
组  长：钟海明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秦艳琼  县民政局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股长
白开荣  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股长
余丽芳  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侯  静  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廖成双  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韦国东  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徐书法  县民政局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副股长
主要职责：指导各乡镇民政办做好村（居）民自治组织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发动群众联防联控工作；指导各乡镇民政部门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社会救助工作；指导各乡镇民政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局机关二层机构等部门做好民办养老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殡葬服务机构、婚姻登记机关等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4） 内部防控组
组  长：李桂珍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兰韦君  综合股股长
莫莹莹  综合股副股长
蒋宝丽  综合股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县民政局机关办公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制定局机关办公场所人员进出管理措施，组织实施局机关办公场所消毒、通风等防控措施，做好防护用品、消毒产品等物资保障工作。
（5） 检查监督组
组  长：伍  洲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组  员：文  明  县纪委监委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二级主任科员
陈永安  县纪委监委驻市县政局纪检监察组二级主任科员
雷岚清  县纪委监委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全县民政系统、行业做好疫情防控综合监督，对各乡镇民政办、局属各单位、民政主管行业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督导问责。
（6） 心理干预组
组  长：钟海明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组  员：兰韦君  综合股股长
白开荣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股长
韦泳乡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余丽芳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尹新琼  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主要职责：根据实际需要，对居家隔离的民政干部职工、封闭管理期间养老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及休养的老人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人群及时开展线上线下的心理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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